
姜堰区华港镇顺华机械
厂“8·13”一般高处坠落事
故调查报告

2022年8月13日7时50分左右，姜堰区华港镇顺华机械厂在搭建钢结构厂房施工时，发

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54万元人民币。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泰州市人民政府授权，2022年9月5日，由泰州市应急管理局牵头，泰州



市公安局、总工会、住建局、海陵区应急管理局派员组成事故调查组，并邀请泰州市纪委监委

（委派海陵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对这起事故进行调查。事故调查组聘请相关专家组成专家

组对事故原因进行技术鉴定。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

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专家论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

任，提出了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提出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

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和个人基本情况

1.姜堰区华港镇顺华机械厂（以下简称：顺华机械厂，华港镇目前隶属于海陵区），

略。

2.魏某扣、姚某，自然人，两人合作从事钢结构等制作、安装工作。

3.景某俊，汽车起重机驾驶员，死者景某扣之子。



（二）工程情况

2022年7月，顺华机械厂负责人姜某顺与魏某扣、姚某口头商定，由魏某扣、姚某负

责为顺华机械厂制作并安装钢结构厂房。工程采用包工的方法，由顺华机械厂购买钢结构材

料，魏某扣和姚某负责制作、安装，双方结算方式按实际面积每平方80元计算。双方于2022年8

月1日补签了《建房合同》，顺华机械厂由姜某顺之子姜某华代签合同，魏某扣和姚某以“华港

民建队”（未取得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据两人介绍，该名称为华港民间建筑队的意思）名义

分别在合同上签字。据魏某扣介绍，工程总价款约9万元。

8月上旬，魏某扣和姚某组织人员制作完成钢结构，姚某联系景某俊，请景某俊到现

场帮忙吊装钢结构建材（因景某俊自有一辆汽车起重机，且双方以前有过多次合作），并要求

景某俊带几名工人到工地现场帮忙安装。双方未签订协议，根据以往惯例，口头约定汽车起重

机使用一天1200元，人工每人每天300元，工程结束后，按实际用工情况结算。

（三）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该钢结构工程位于顺华机械厂北侧，厂房南北长约40m，东西宽约30m,高度约10m，事

故发生时已完成主体搭建，工人坠落时正站在离地面约10m的钢结构房顶天沟上作业。据现场人

员介绍，事故发生时正使用汽车起重机将卡车上的岩棉瓦吊到钢结构房顶，死者施工时佩戴了

一个红色的安全帽，未佩戴安全绳。运货卡车勘验时已驶离现场。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8月13日上午7点左右，魏某扣、姚某带工人到现场施工，当天魏某扣、景某俊

和景某扣三人负责将卡车上的岩棉瓦吊到房顶，景某俊在汽车起重机驾驶室操作起吊，魏某扣

站在卡车上负责岩棉瓦挂钩（每次吊装6块，每块岩棉瓦约100kg），景某扣站在房顶南侧的天

沟上，负责将岩棉瓦堆放放整齐并卸下挂钩，景某扣使用对讲机指挥景某俊操作起吊。

7点40分左右，三人正在吊装第二辆卡车上的岩棉瓦，在吊装第三吊时，景某俊将吊

臂升到屋顶（大约11m），并根据景某扣指挥向南侧移动，此时景某扣正站着最南侧西边第三根



立柱上的水槽，卡车上魏某扣听见景某扣大声叫“停”，立即抬头向上看，当时岩棉瓦正被吊

到景某扣站的位置，然后就看见景某扣从房顶坠落到地面。

（二）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魏某扣、景某俊、姚某立即下到地面开始抢救，并拨打了“120”，期

间，景某俊、姚某等人开面包车送往医院，在里华加油站将景某扣移到救护车后送至泰州市中

医院（新）抢救。上午11时左右，景某扣经抢救无效死亡。

三、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54万元人民币。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钢结构作业过程中，未设置悬挂安全带的设施、安全网等安全防护设施，施工人员未

配戴安全带在钢结构屋顶上作业时不慎坠落。

（二）间接原因

1.魏某扣、姚某，不具备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以个人名义非法承揽工程项目；

进行吊装、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时，未制定作业方案；未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

技术交底；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及时发现和制止工人不正确使用安全带的行

为。

2.顺华机械厂，工程项目发包前，未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

《施工许可证》；将建筑工程项目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魏某扣和姚某；未对施工现场进行

统一协调管理。

（四）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姜堰区华港镇顺华机械厂“8·1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人及处理建议

1.景某扣，安全意识淡薄，高处作业时未按要求使用安全带，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

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

2.魏某扣、姚某，不具备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以个人名义非法承揽工程项目，

进行吊装、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时，未制定作业方案；未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

技术交底；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及时发现和制止工人不正确使用安全带的行

为，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进一步侦查。

（二）事故责任单位及处理建议

顺华机械厂及其经营者姜某顺，未按规定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将建筑工程项目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个人，未对施工现场进行统一协

调管理。建议由泰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的规定，对顺华机械厂和姜某顺分别处以罚款。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1.顺华机械厂应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工程建设活动，严格规范

建筑工程发包行为，加强工程项目发包的资质审查，以及对施工现场的统一协调管理，发现问

题要及时整改。

2.海陵区华港镇政府，要加强事故警示教育及宣传工作，督促、指导辖区内生产经营

单位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规范生产建设活动，加强对各类施工现场的检查巡查

力度，及时制止和纠正违章作业行为，特别是要加强对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的检查，确保及时

消除各类事故隐患，避免事故的发生。

 

 

 

泰州市政府“8·13”一般事故调查组

                     


